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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研发费用在预缴环节加计扣除的建议

告 2019 年第 23 号）附件《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

申报表（A 类，2018 年版）》部分表单

及填报说明中，《免税收入、减计收入、

所得减免等优惠明细表》（A201010）第

24 行“加计扣除”项目填报说明 ：月

（季）度预缴纳税申报时，纳税人不填

报本行，即在月（季）度预缴申报时不

能加计扣除。

例 1 ：甲公司为查账征收居民企

业，从事机械设备生产与销售。假设

2019 年每季度会计利润 700 万元、费

用化研发支出 400 万元，不考虑其他

因素，按税收政策规定，甲公司不能

在每季度申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

额 300 万元（400×75%），每季度预缴

企业所得税 175 万元（700×25%），全

年预缴 700 万元。2019 年度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应缴纳税额 =（700×4 －

400×4×75%）×25%=400（万元），应

退税额 300 万元（700 － 400）。发生退

税主要集中在会计核算规范、税收遵

从度高和纳税风险意识强的国有企

业、上市公司。各地主管税务机关在

退税流程与时间上也有所不同，一般

做法是根据纳税人汇缴退税申报后，

通知办理退税手续，也有基于税收风

险考量，在启动纳税评估程序后决定

是否退税。由于不能在预缴环节享受

加计扣除政策，年度汇缴多缴税款得

不到及时退回，企业资金被占用，加

大了融资成本。

2. 部分企业以所谓“技术”处理不

为鼓励企业加大研发项目投入力

度，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研发费用政策，

如企业委托境外机构进行研发活动所

发生的费用按规定可以税前加计扣

除 ；对企业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发生的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比例由 50% 提高到 75%。2019

年 12 月，国家税务总局又发布《关于

修订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有关

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1 号），对研发费用相关表格及

报送作了修订，废止了《研发项目可

加计扣除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归集表》，

将《“研发支出”辅助账汇总表》由汇

缴申报时报送调整为企业留存备查，

与《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

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附件《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管理目

录》（2017 年版）中“主要留存备查资

料”要求一致。笔者认为，在深化“放

管服”改革、积极拓展减税降费政策

效应背景下，对研发费用政策深入研

究很有必要，目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

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

（一）存在问题

1. 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时间滞后，

增加了融资成本。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附件《企业所得税优惠

事项管理目录》（2017 年版）规定，研

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在企业所得税汇

算清缴时享受。《关于修订 2018 年版

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部分表单

及填报说明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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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税，扭曲了财务信息。为了能在每

季度少预缴企业所得税，一些企业对

研发支出进行所谓“技术”处理，如以

季度归集的研发费用，按 75% 计算可

加计扣除金额，虚列支出项目并作账

务处理，使会计利润反映加计扣除后

金额。

例 2 ：沿用例 1。假设其他条件不

变，甲公司在每季度计提未实际发生

的营销费用、职工薪酬和房屋修理支

出等三项费用 300 万元（400×75%）。

经账务调整后每季度利润总额 400 万

元（700 － 300），预缴企业所得税 100

万元。全年利润总额 1 600 万元，累计

预缴 400 万元。年度汇缴时，纳税调增

未实际发生三项费用 1 200 万元，纳税

调减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1 200 万元。经

调整后所得额 =1 600+1 200 － 1 200=

1 600（万元），应缴纳税额 400 万元，

与预缴数一致。企业以这种方式处理

虽然无退税，但违背了会计信息质量

可靠性。

（二）改进建议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

文的核心内容是将原来审批制、备案

制优惠项目，调整为留存资料备查制。

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事项

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

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笔者建议 ：

1. 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时间调整

到预缴申报享受。将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时间前移至预缴环节享受，能有效

避免上述问题，并从源头上让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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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身感受到税收优惠的获得感。 

2. 修订预缴纳税申报表填报方法。

一是修改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

第 23 号文的相关内容，允许企业预缴

申报时填报附表 A201010 第 24 行“加

计扣除”栏金额，按实际发生的研发

费用 ×75% 计算结果填报，主表《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

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2018 年版）》

第 6 行“减 ：免税收入、减计收入、所

得减免等优惠金额”=A201010 表第 24

行。二是注意项目预缴申报与年度汇

缴之间的逻辑关系。企业预缴时填报

A201010 第 24 行“加计扣除”项目，遵

循简化处理原则，不需要按税法规定

调整，以实际发生额的 75% 计算填报。

而填报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

明细表》（A107012）第 51 行“本年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总额”项目，应按税法

规定调整后的结果计算填报，两者之

间可能存在差异。
（作者单位 ：江苏虎豹集团

京洲联信扬州税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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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建筑企业发展中财务管理的定位

没有市场开发，没有中标合同，没有

施工生产，一切存在的其他管理都将

失去价值。基于此，建筑企业发展对

财务管理的需求就是一切围着市场

转、服务于核心业务的开展 ：提供能

及时保障生产经营活动的各类保函等

资信证明 ；提供合法合规的财务报

表 ；为生产经营决策提供能够体现竞

争实力的资产负债率、流动比例、净

建筑企业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

形成了以大型央企和民企为主要参与

者的共生局面，但同质化（指差异较

小，且技术含量趋同，没有自己的核

心技术）比较严重，且普遍存在产高、

利低的现象，行业竞争日趋激烈。面

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建筑企业劳动力

紧缺和人力资源成本不断上升的局

面，以及专业化、信息化、智能化等

新的要求，财务管理如何找准定位进

而为企业创造最大价值？笔者对此进

行简要探析。

一、建筑企业发展对财务管理

的需求

建筑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是一个系

统工程，是战略决策、财务管理、业

务运行等多系统协同的集合体。建筑

企业核心业务总体上可分为市场开

发、施工生产、设备物资管理、人力

资源管理、技术质量管理等与生产经

营直接相关的方面。企业不同发展阶

段有不同的发展战略，但实体型建筑

企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在于市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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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等关键指标等。反之，有竞

争力的财务指标是市场开发及后续生

产经营管理等工作的结果体现，这就

要求从生产经营源头开始就要保证质

量，不低价抢标、不投先天亏损标、

多投现金流充分且盈利能力高的项目

等。因此，建筑企业核心业务的开展

与对财务管理的需求也是一种相辅相

成的共存关系（见表 1）。

表1

核心业务 业务对财务的需求 财务对业务的期望

市场开发
1. 投标保函，银行资信证明 ；2. 经审计的
财务报表 ；3. 关键财务指标 ；4. 融资方案
支持。

1. 不投亏损标、垫资标 ；2. 多投现金流
充分且盈利能力高的项目 ；3. 少用现
金保证，多用银行保函。

施工生产
1. 项目启动资金流动资金支持 ；2. 履约保
函等的办理 ；3. 结算及加速支付 ；4. 安全

（环保）使用费的专项使用。

1. 垫付资金的及时回收 ；2. 工程款的集
中监管与使用 ；3. 及时结算与账款清
收 ；4. 安全（环保）使用费的合理使用。

设备物资
管理

1. 设备物资采购预算的批复 ；2. 采购资金
的筹措与支付 ；3. 资产账目的建立与核
算 ；4. 折旧及摊销政策。

1. 采购预算的编制 ；2. 结算支付方式的
要求 ；3. 单据单证等税务票据开立要
求 ；4. 实物台账建立 , 清查与对账。

人力资源
管理

1. 基本薪酬的按时发放 ；2. 各种奖励 / 社
保及福利待遇的支付 ；3. 各类培训教育
经费的开支 ；4. 个人所得税的合理筹划。

1. 薪酬待遇规范制单与发放 ；2. 工资总
额的预算与控制 ；3. 人力资源开发成
本的控制 ；4.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技术质量
管理

1. 各类科研技术开发项目经费的保证 ；
2. 各类技术和质量类奖励的保障 ；3. 质量
成本的核算管理 ；4. 高新技术企业申报
财务指标要求 , 各类优惠资金的收取。

1. 科研技术开发项目费用预算编制与
核算资料要求 ；2. 规范清晰的奖励清
单 ；3. 质量成本的具体要求 ；4. 各类优
惠政策推进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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